
（扫描查收电子文书）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岳华）应急罚〔2023〕59 号

被处罚人：华容县好又多超市万庾官洲加盟店 性别：男 年龄：61

邮政编码：41420身份证：430623196204051219 0

  

 职务：个体工商户业

家庭住址：湖南省华容县万庾镇官 洲村3 组30号

联系电话：18173057313

所在单位：华容县好又多超市万 庾官洲加盟店 主

  

违法事实及证据：2023 年 8 月 28 日，华容县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办公室接到

群众举报，称华容县万庾镇官洲村华容县好又多超市万庾官洲村加盟店存在

单位地址：湖南省华容县万庾镇官 洲村3 组30号

非

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县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班将该情况通报给华容县应急管

理局，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公安局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店存储有年

年大发（100 发）10 箱、富贵蕾（100 发）21 箱、财神（36 发）6 箱、金椰招

财（72 发）5 箱、银闪进宝（72 发）2 箱、财雨纳福（72 发）1 箱、鞭（双 27

型）3 件、鞭（双 32 型）9 件、鞭（双 40 型）9 件、鞭（双 50 型）10 件、鞭

  32 发）10 箱、七彩祝福(50 发）5 箱、财富天下（45 发

 48 发）1 箱、七彩日景

（6 号）3 件、彩花蕾（

）13 箱、大吉大利（ （50 发）1 箱、笛音牡丹蕾（100

发）13 箱、富贵蕾(80 发）10 箱、金椰子（50 发）2 箱共 19 个种类的烟花爆竹

；证据一：现场检查记录（湘岳华）应急现记〔2023〕911 号、现场处理措施

决定书（湘岳华）应急现决〔2023〕34 号、现场检查照片、查封扣押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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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湘岳华）应急查扣〔2023〕10 号；证据二：华容县好又多超市万庾官洲村加盟

  

店经营业主李香洲和附近村名杨立红的询问笔录。

花爆竹），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未

华容县好又多超市万庾官洲加盟店(李香洲系经营业主， 证件号： 43062319 

6204051219)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其行为违反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

经

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或者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

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

法生产、经营活动，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

的物品及违法所得决定给予人民币贰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并没非法经营的烟

花爆竹和违法所得人民币叁佰元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容支行，账号 43001682066052500657。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

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华容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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